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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县农业农村局
关于申报 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

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公告

为引导小农户广泛接受低成本、便利化、全方位的农业社会

化服务，确保我县小麦、水稻粮食生产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

撂荒地复垦种粮取得实效，实现全县粮食面积稳中有增，产量稳定

增长，保质保量完成 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任务。根据

《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财政农

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川财农〔2022〕57号）、《四川省财

政厅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

资金的通知》（川财农〔2022〕68号），计划在全县 37个乡镇实

施小麦、水稻、大豆油料作物单环节或全环节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，

现向社会公开遴选项目服务主体，并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服务事项

本次公开选择的托管服务事项包括小麦、水稻、大豆耕地、

播种、病虫害防治、收割、烘干等环节“综合托管系数”分别定为：

耕地=0.36*服务面积；播种=0.27*服务面积；病虫害防治=0.1*

服务面积；收割=0.27*服务面积；烘干=0.27*服务面积。按照系

数测算，项目服务对象突出小农户，服务小农户的比例不低于

60%。2022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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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资金 620 万元，主要用于推进小麦生产社会化服务面积 0.92

万亩（项目资金 110 万元）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4.25 万亩

（项目资金 510 万元）。

二、实施主体资格

项目实施主体从符合实施条件的村经济合作社、农民专业合

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服务企业等农业服务主体中选择。

三、实施主体条件

（一）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，取得相应的法人营业执照，

无不良记录，无异常名录的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农业公司、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等，并有规范的章程、健全的组织机构、完善的财

务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和固定办公场所；

（二）具备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和时间，应有一定的社会化

服务经验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两年以上，拥有与其服务内容、

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和设备以及其他能力基础条件；

（三）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，其所提供的服务在质

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普遍认可；

（四）能够接受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，社会化服

务组织在“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”注册登记，纳入平台主体库

或名录库管理。

四、实施时间

1.小麦服务时间为：2022 年 10 月—2023 年 6 月

2.水稻、大豆服务时间：2022 年 8 月—2022 年 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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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补助标准

1.按照单季亩均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 40％；

2.单季作物亩均各关键环节补助总量不超过 120 元；

3.补助资金原则上补助服务主体；

4.各环节具体补助标准（见县实施方案）；

5.在实际服务过程中，若补助面积增加，则降低每亩补助标

准进行补助。

六、申报步骤

（一）服务主体自主申报。符合申报要求的服务主体提出申

请，经所在地村、镇审核推荐上报，实施的服务主体，带上单位

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、法人代表身份证等原件、复印件及服务

能力证明材料（如机具清单、技术人员名单、办公场所照片、相

关生产管理制度等）、申报表（附件 1）、报函及承诺书（附件

2）一式五份，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前汇总报送至渠县农业农村

局农经股科。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余晓琴，联系电话：

13981456379

（二）确定实施主体。渠县农业农村局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”的原则，采取专家评审、农民群众评议相结合的方式，从

申报单位中优先选择服务质量较好、服务能力较强和农民满意度

高的服务主体实施该项目。

（三）任务认定。服务主体需与服务对象（小农户或大户）

签订服务合同，在服务过程中要填写服务日志，详细记录作业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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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、面积、地点，服务结束后需服务对象及服务对象所在地村（社

区）、镇（街道）初核、公示无异议后签字确认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服务任务完成后，服务主体提交验收申请，

县农业农村局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复核、公示、验收，验收通过

后拨付相应补贴资金。

特此公告

渠县农业农村局

2022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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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渠县 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申报表

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服务组织名称

(盖章)

统一信用代码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法人姓名
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
服务组织地址

机械数量（台、套） 从业人数（人）

安装监测设备

（台、套）

取得从业资格证（个）

申报服务地点

申报作业量（亩）

农作物名称 机 耕 机插机播 统防统治 机收 烘干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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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服务区域所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审查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 ）

年 月 日

主要服务区域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 ）

年 月 日

项目评审专家组意见：

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签字：

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盖章 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①本表一式三份（双面打印），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实施主体各一

份。服务组织根据自身服务能力选择服务环节，填报作业量；

②项目实施总面积=耕环节面积*0.36+种环节面积*0.27+防环节面积

*0.1+收（烘干）环节面积*0.2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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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申报函及承诺书

XXX 乡镇（街道），渠县农业农村局：

我方已仔细研究了“渠县农业农村局关于申报 2022 年中央

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公告”，决定

参与该项目服务主体申报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
1.我方已详细阅读和审查了公告，对公告的条款和内容没有

异议并接受。

2.我方将按公告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，并对提交的材料中所

有陈述和申明的真实、准确、可靠性负责。

3.若评审通过，我方将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有关规定履

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，承诺对服务及产品质量负责，并保证项目

实施过程中的服务及过程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可靠。

4.承诺规范财务管理，单独设立会计科目专项核算，会计资

料规范、齐全、有效，并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5.本单位参加本次申报活动前无不良信用记录和农产品质

量安全问题，如不实，构成虚假，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法人签字/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